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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要素完整、 细化量化。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 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部门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绩效目 标填报及修改完善。

评价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将 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到预算调整的情 况。



评价部门在6、9、11月的预算执行 情况。



评价部门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将绩效 监控报告报送县财政局。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年终预算执行情 况。
根据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政检 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预算 管理是否合规。
评价专项项目的设立是否经过严格 评估论证、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健全
。


计分标准
1.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2.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以项目完成数量指标为核心，评价项目实际完成情况是否达  到预期绩效目标，指标得分=达到预期绩效目标的部门项目个 数/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8

根据年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填报情况打分
在绩效监控完成后，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对当年执行进度落后 、无法实现或需进行调整的项目进行预算及绩效目标调整
的，指标得分=落实绩效监控结果项目个数/绩效监控需调整 项目总数*6分
当部门项目无调整项目并按照原定绩效目标实施的 ，得满分
。

部门预算支出执行进度在6、9、11月应达到序时进度的60%、 80%、90%，即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0%、67.5%、82.5%。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标的各得2分，未达 到目标进度的的按其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


县级主管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将本级及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1-8 月绩效监控报告报送县财政局，延迟报送的酌情扣分，未报  送的不得分。

部门预算项目12月预算执行进度达到100%的，得7分，未达 100%的，按照实际进度量化计算得分。
依据上一年度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出现部  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5分，直至扣 完。
1.专项项目设立时经过事前绩效评估或可行性论证的，得1.5 分，否则不得分。
2.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的，得1.5分，否则酌情扣 分，无管理办法的，该指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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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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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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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规划是否符合县委、县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与规划是否一致。



评价项目实施结果与项目总体规划 计划是否一致。


评价项目分配方法选择是否科学， 分类评价分配程序和过程管理是否 规范。
评价部门是否按规定时限及时分配 专项预算资金。
评价专项项目资金形成实际支出的 情况。

评价专项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绩效

根据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政检 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专项 预算管理是否合规。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按要求向社 会公开。
评价部门是否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 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 向社会公开。
评价部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整改问 题、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情况。
评价部门按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反 馈结果应用情况。


1.专项项目（除一次性项目外）制定了中长期规划的，得 1分，否则该三级指标整体不得分。
2.项目规划符合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宏观政策规划 的，得1分。
3.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与专项中长期规划一致的，得1分，有一 处不符合的扣0.2分。
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和效果达到规划预期情况的，得满分。
按项目法分配的项目，以所有项目点实施完成情况与规划计  划情况进行对比。按因素法分配的项目和据实据效分配的项  目，将资金分配方向与规划计划支持方向进行对比。完全达  到预期的得满分。未完全达到规划预期情况的，以达到预期  情况的资金量占项目总金额占比计分。指标得分=项目实施实 施结果符合规划的金额/项目总金额*2
1.项目分配选取了科学的绩效分配方法，得1分；
2.采用因素分配法的项目，项目因素选取合理的，得1分；采 用项目法分配的项目，评分标准和立项程序合理规范的，得1 分；据实据效的项目，基础数据真实，测算精准的，得1分。 否则，酌情扣分。
按《预算法》规定时限完成分配的考核得2分，否则不得分。
专项资金实际支出进度达到100%的，得3分，未达到100%的， 指标得分=实际拨付使用金额/专项项目金额*3。
部门专项项目属于当年财政重点评价范围的，该项得分使用 项目支出评价共性指标、特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得分换算。若 部门专项项目不属于当年重点评价范围的，采用最近年度重 点评价相关指标得分换算。
依据上一年度巡视巡察、审计、财政检查结果，出现专项预 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2分，直至扣完。
按要求将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进行公开的，得5分。

按要求在内网或外网公开的，得5分。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  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发现一处未整改的，扣1分，直 至扣完。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的 ，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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